
实习（见习）重修申请表

	姓名
	
	班级

（或原班级）
	
	学号
	
	照

片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	

	学年
	学期
	课程名称
	方式（自主或随校）
	单位名称
	单位联系

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	院（系）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	以上各栏为学生填写，以下各栏为院系填写。              

	学年
	学期
	课程名称
	重修起止日期
	单位名称
	琼台

指导老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务处实践科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 月  日（公章）
	教务处教务科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 月  日（公章）


1、重修实习（见习）的时间不得与其它学科上课时间相冲突，且须与常规实习（见习）时长同等；2、建议秋季学期的第十周前和春季学期的第二周前可申请重修见习；3、重修实习须提前半年申请；4、本表一式三份，院系、教务处、本人各留一份。
